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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及轉型金融行動方案推動成果(截至 114年第 3季) 

本會於 113 年 10 月發布「綠色及轉型金融行動方案」，以 6

大面向推動，包括資金面、資料面、揭露面、培力面、生態面及

提升國際影響力，各面向截至 114 年第 3 季重要推動成果說明如

下，其餘推動事項亦刻正依規劃之時程辦理中： 

一、 資金面 

(一)持續推動「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 

1. 本會與環境部、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及農業部於113年

12月 31日共同公告第二版「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

(下稱參考指引)及「轉型計畫建議涵蓋事項」，鼓勵企業揭

露營運之經濟活動適用及符合參考指引的情形及轉型計畫，

並鼓勵金融機構參考該指引進行投融資評估，以及揭露投

融資及金融商品之永續占比等資訊。 

2. 參考指引目前涵蓋 5 個產業，包括製造業、營造建築與不

動產業、運輸與倉儲業、廢棄物清理及農林業，共 29 項一

般經濟活動，以及 14 項支持型經濟活動，針對個別經濟活

動研訂對六項環境目的具實質貢獻之技術篩選標準，並以

沒有因違反環境及勞動、人權等相關法規而被處重大裁罰

作為「未造成重大危害」之判斷原則。 

3. 為協助企業制定全面性且具參考性的轉型計畫，以及減省

企業與金融機構相互溝通的成本，「轉型計畫建議涵蓋事項」

建議企業轉型計畫內容宜包括適用及符合永續情形、願景、

執行策略及行動規劃、指標與目標，以及治理等五大項目。

另為協助金融機構判斷轉型計畫可行性與可信度，本會業

於 114 年 2 月 27 日函發「轉型授信審查參考指南」予各金

融公會轉知會員機構作為審核轉型授信之參考。 

4. 本會已於 114 年 6-8 月辦理 18 場參考指引宣導說明會，協

助企業及金融業瞭解指引內容、相關政策及誘因措施等，

並蒐集意見持續精進指引內容。本會及相關部會亦持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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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規範或誘因，推動所轄產業依參考指引轉型，包括： 

(1) 本會已於 114年 3月 26日發布解釋令，開放保險業依專案

運用規定投資、融資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下稱 ESG)永

續標的，包括主要經濟活動符合「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

指引」所定永續認定條件之企業，以及其他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具有氣候變遷調適、淨零排放或永續轉型效益

之標的。保險業參與方式包括直接投資、透過國內私募股

權基金或國家級投資公司所設立之國內基金間接投資，或

聯合參貸放款予 ESG永續標的。 

(2) 環境部公布「碳費收費辦法」、「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

及公告「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量指定目標」等 3 項子

法，完成我國碳費制度，將持續鼓勵碳費徵收對象提出符

合西元 2030 年減量指定目標之自主減量計畫，以爭取適

用優惠費率，並完成編製「自主減量計畫作業指引」，提

供碳費徵收對象辦理自主減量計畫撰寫及申請作業之依循。

另公布「溫室氣體自願減專案管理辦法」，鼓勵事業體及

各級政府提出並執行自願減量專案，並依其減量成效取得

減量額度、發布企業宣告碳中和指引，供自願執行碳中和

者依循，亦供消費者參考並檢視企業作為。 

(3) 經濟部 114 年已規劃執行示範輔導，輔導企業於公開網站

或永續報告書揭露其永續經濟活動符合情形、參與本會舉

辦之「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第二版」宣導說明會，

於會後提供產業面意見之建議，作為第三版參考指引精進

參考。 

(4) 交通部推動「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示範運行計劃」，協助客

運業者汰換為電動大客車、推動航空航運業者遵循國際減

碳規定，並已輔導業者遵循國際民航組織(ICAO)所訂

「國際航空業碳抵換及減量計畫(CORSIA)」之國際低碳

運輸標準、實施「環境船舶指標（ESI）獎勵」，鼓勵航商

業者使用具環境船舶指標（ESI）船，以提升航商安排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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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船舶進港意願、訂頒相關計畫及要點加速我國氫能發展

之載具運用等。 

(5) 內政部為引導並激勵「營造建築與不動產業」轉型，規劃

研擬相關規範，並持續推動新建築物、既有建築物修繕、

建築內高能源效率設備及再生能源設備之設置。另配合國

發會公正轉型計畫之「推動 2050 淨零城市展」就「產業

轉型」展示，持續輔導營造業推動新技術成果。 

(6) 農業部已提供多項經營碳匯減量方法學（本季新增「加強

森林經營碳匯專案活動」及「竹林經營碳匯專案活動」減

量方法學），提供企業投入自然碳匯的誘因、建置專案媒

合平臺，鼓勵企業投入農業相關永續經濟活動、研擬相關

認證方案，鼓勵企業投入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並持續推

動產銷履歷、有機農產品、森林經營符合國際森林驗證標

準及多項友善標章；並啟動「保育共生地認證方案」，目

前共 69處，計 3,000公頃提出認證申請，該部刻正審查中。 

(7) 財政部已將參考指引函送各級政府作為發行永續債券之初

步評估標準，協助擴大永續發展政府債券規模。 

5. 為鼓勵銀行業及保險業對參考指引所包含產業之企業投融

資時，更完善蒐集企業相關資訊，聯徵中心已完成企業 

ESG 及永續經濟活動自評問卷之修訂，並於 114年 7月 1日

上線第二版永續經濟活動自評問卷（ES3），開放金融機構

報送。另於 114 年 7 月 30 日上線「R21 企業 ESG 自評問卷

資訊」產品，協助金融機構瞭解企業授信戶填報 ESG 自評

問卷資訊(ES1)；證交所於 ESG數位平台設置「永續經濟活

動」專區，協助上市櫃公司自願揭露相關資訊，並於114年

8月底因應第二版指引更新該專區。 

(二)增進金融業瞭解支持型經濟活動、關鍵戰略產業等發展趨

勢： 

1. 本會推動淨零工作平台持續就支持型經濟活動、關鍵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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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相關政策及措施、金融業投融資實務意見及建議，彙

整、研提相關書面資料放置於本會永續金融網站供金融業

參考。 

2. 該平台於 114 年 5 月 27 日及 9 月 17 日針對節能服務業

(ESCO)及地熱發電業辦理投融資實務研討會，邀請主管機

關、業者、學者或第三方顧問等專家，說明產業之政策推

動方向、技術應用、實務案例等議題，並供業者與金融同

業直接交流及討論。 

(三)導引金融業及民間資金支持國家基礎建設、社會支援計畫

或再生能源產業： 

1. 櫃買中心持續輔導各級政府規劃債券發行事宜：為協助政

府發行永續債券以投入公共建設，櫃買中心於113年間已輔

導臺北市及高雄市政府發行永續政府債券共計新臺幣(以下

同)120 億元；另高雄市政府已於 114 年 1 月 3 日發行 25 億

元永續債、桃園市政府已於 114年 3月 18日發行 12億元永

續債。114 年輔導高雄市政府評估以社宅發行永續發展債券

之可行性、協助台南市政府規劃公債發行法規草案及基隆

市政府評估以捷運發行綠色債券之可行性與協助國立金門

大學申請綠色債券資格認可。 

2. 將基礎/公共建設等不動產證券化：為活絡我國不動產證券

化市場，本會研議修正投信投顧法，開放 REIT採基金架構

發行，並採雙軌制，與現行依據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發行之

信託架構 REIT併行，修法草案刻正於立法院審查中，俟通

過後本會將鼓勵業者配合發行 REIT投資公共建設，以及提

供相關諮詢與輔導服務。 

3. 提高國家融資保證成數：113年 10月 7日行政院已核定「國

家融資保證機制推動方案」修正案，綠能建設等融資保證

對象之融資保證成數，由最高 6成調整至 8成。 

4. 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已成立「資本市場服務團」，下設「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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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資金投入國內公共建設推動小組」，推動發行永續等債

券及證券化商品、引導資金投入公共建設。 

5. 導引保險業資金投入支持型經濟活動及關鍵戰略產業： 

(1) 本會於 114年 2月 10日配合環境部及經濟部，研商保險業

投資綠色基金，提供保險業投資國內私募股權基金、國家

級投資公司所設立之國內基金及創業投資事業之相關規定，

並說明保險業資金投入 ESCO 產業之各種直接、間接管道，

以利後續經濟部投資平台規劃。 

(2) 本會於 114 年 10 月 28 日修正「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

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將政府核定之基礎

建設納入投資範圍，以擴大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與政

策支持型經濟活動。 

(3) 環境部於 114 年 2 月 4 日公告「環境部辦理加強投資綠色

成長淨零產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以淨零永續相關新興

業務為主要投資對象，同年 5 月完成「台灣綠色成長基金」

專案辦公室設置及信託專戶開立，7 月完成第一批搭配投

資人遴選並正式啟動共同投資，並已辦理企業/搭配投資

人說明會、輔導會及媒合會，共計 6場次。 

(四)強化綠色授信檢核機制： 

1. 聯徵中心參考貸款市場協會、聯貸銀行團及貸款交易協會、

亞太地區貸款市場協會 112年 2月修正發布之綠色授信、社

會授信、永續績效連結授信原則，於 113 年 6 月 20 日通函

金融機構修訂「金融機構授信資料報送作業要點」，包括新

版綠色授信、永續績效連結授信暨新增社會責任授信之認

定原則及規範、問答集，及敘明金融機構應自行訂定認定

程序規範之事項。 

2. 上開作業要點已於 113年 10月 1日實行，聯徵中心已於 113

年辦理 3 場報送說明會及 15 場會員機構講習會，114 年已

辦理計 15場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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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勵金融機構投融資綠色、永續相關產業及技術： 

1. 截至 114年 10月底，金融機構綠色投融資規模達 4兆 7,602

億元，已達 2030 年目標 6 兆元之 79%，其中綠色授信餘額

達 2 兆 186 億元、永續績效連結授信達 1 兆 8,586 億元、國

內永續發展債券規模達 8,241億元、保險業投資綠能電廠金

額達 589億元。 

2. 推動「獎勵本國銀行辦理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放款方案」：本

會業於 111 年 1 月 28 日發布「獎勵本國銀行辦理六大核心

戰略產業放款方案，放款對象包括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

截至 114年 9月底，本國銀行對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放款餘額

達 8兆 3,607億元，較 113年底 7兆 8,975億元增加 4,632億

元，其中本國銀行對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放款餘額達 3 兆

2,440億元，較 113年底 3兆 318億元增加 2,122億元。 

3. 鼓勵金融機構投融資綠能產業：  

(1) 截至 114 年 9 月底，已有法國興業、德意志、法國巴黎、

東方匯理及法國外貿等 5 家外國銀行在臺分行經核准發行

新臺幣金融債券，計 385.5 億元(含到期 78.5 億元)，其中

「綠色債券」發行金額為 305.5億元。 

(2) 截至 114 年 10 月底，本會已核准保險業資金投資再生能

源電廠之總金額約 589 億元；保險業參貸綠電及再生能源

產業累計金額合計為 408 億元；投資永續發展債券約

1,474億元。 

4. 發展我國永續債券市場：截至 114 年 10 月底，累計已發行

282檔永續發展債券，發行總額合計 8,241億元(其中綠色債

券183檔，5,975億元；可持續發展債券57檔，1,329億元；

社會責任債券 36檔，778億元；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 6檔，

159億元)。 

5. 鼓勵綠色債券、ESG基金等發行與投資：截至 114年 10 月

底，保險業投資綠色債券約 1,147億元；國內投信共發行 55

檔 ESG相關主題基金，合計規模約 9,46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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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置我國綠色證券認證制度： 

(1) 本會已於 114 年 3 月 26 日備查櫃買中心於 114 年 1 月 24

日函報之綠色證券認證制度及綠色證券認證審議委員會規

章，櫃買中心將於年底前成立審議委員會，並自 115 年度

起實施認證制度。櫃買中心已於 114 年 9 月起啟動試評作

業，並委託臺北大學持續追蹤國外綠色認證發展情形，以

滾動調整認證方法論及審核時程；同時於「綠色證券資訊

平台」新增「綠色證券認證」專區，揭示制度介紹、懶人

包、審核流程等相關資訊，並提供諮詢窗口。 

(2) 櫃買中心及證交所將視上市櫃公司取得綠色證券認證情形，

鼓勵指數公司編製指數及投信公司發行相關商品。 

7. 發展永續及氣候調適相關保險商品： 

(1) 保發中心參考國際綠色保險商品類型，將我國綠色商品依

達成效益區分為節能減碳型、再生能源型、整治汙染型 3

類，並於 114 年 4 月 21 日於該中心官網設置綠色保險專

區，揭露綠色保險統計相關數據。 

(2) 本會已於 113 年 4 月備查產險公會所報「電動車專屬保險」

參考條款，保發中心於 5 月提供純電動車參考危險費率供

業者參考。另產險公會於同年 6 月完成「機械綜合保險」

及其附加條款供業者參考，以提供儲能、離岸風電等業者

相關投保保障。 

8. 舉辦高碳排產業及待轉型之產業說明會：本會金融業淨零

推動工作平台已於 114年 2月 25至 26日針對石化業、航空

業，以及本會於 11 月 20 日及 26 日針對鋼鐵業、科技業共

舉辦 4 場淨零轉型研討會，並同時邀集金融業者共同討論

該等產業之淨零轉型趨勢與挑戰，以及如何透過金融機制

協助業者投入低碳轉型等。 

二、 資料面向 

(一)建置我國企業碳排平均數據資料庫：本會推動由證交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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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買中心逐步彙整上市櫃公司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範疇

二之資訊，並由聯徵中心透過銀行逐步蒐集客戶溫室氣體

範疇一、範疇二之資訊並嘗試計算產業平均排放數(或係數)。

經濟部將持續透過減碳人培、輔導等措施，協助產業建構

碳盤查、碳管理能力。 

1. 截至 114年 9月底，上市櫃公司已有 1,646家(包括自願及強

制)揭露 113年度盤查結果，揭露比率約為 88.5%。 

2. 截至 114 年 10 月底，聯徵中心統計企業 ESG 資訊(ES1)問

卷有填報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一)及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量(範疇二)的企業歸戶數 4,114家。 

3. 聯徵中心於 114年 3月 21日、6月 12日、8月 19日與經濟

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商業發展研究院召開會議討論「中

小微企業碳健檢及 AI 財務培力計畫」事項，研議共同建置

碳排數據資料庫。 

(二)調和企業碳排放相關申報規範及標準： 

1. 本會與環境部已於 114年 1月 7日共同邀集部分上市櫃公司

召開「企業溫室氣體盤查登錄及申報揭露座談會」，本會配

合我國將直接採用 IFRS永續準則，已於 11月 7日函令發布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明定上市櫃公司

得使用環境部規定方法衡量受規管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 

2. 經濟部將配合本會與環境部研議具體規劃，協助徵詢產業

意見，並規劃相關說明會向產業宣導未來政策擬定方向。 

(三)精進金融業氣候實體風險資訊整合平台： 

1.為協助銀行更順利且細緻地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作業，

聯徵中心已於 114 年 2 月 24 日新增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

分析作業所需之相關實體風險圖資。 

2.為協助金融機構瞭解企業授信戶所屬工廠座落周遭區域之

氣候風險資訊，聯徵中心新開發「J14 工廠座落地之氣候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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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資訊」，於 114年 4月 8日上線。 

3.為協助金融機構識別並評估臺灣坡地災害等實體風險，本

會、淨零工作推動平台與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於

114 年 7 月 3 日合作辦理「臺灣坡地災害風險評估及防災策

略」教育訓練課程。 

4.聯徵中心已於 114 年 4 月底上線結合地理資訊系統(GIS)技

術，提供使用者以地址查詢該區域氣候實體風險值相關服

務。 

5.本會與淨零工作推動平台於 114年 9月 3日辦理「金融業氣

候實體風險資訊整合平台」資料應用課程，協助金融機構

運用該平台進行氣候風險管理。 

(四)蒐集金融業評估自然相關財務資訊所需資料： 

1. 金融業淨零推動工作平台─資料與風控工作群已於 114年 1

月 15 日召開工作群會議，蒐集金融業評估自然相關財務衝

擊資訊之需求，已於 3 月 13 日完成遴選顧問團隊，協助金

融業應用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NFD) LEAP 方法學，專案團

隊預計 114年 10月底提出期末報告。 

2. 聯徵中心於「金融業氣候實體風險資訊整合平台」建置

「自然相關實體風險資料」專區，提供相關資料之連結或

檔案予金融業參考，該專區已於 114年 2月 24日上線。 

(五)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本會推動金融業及早辨識及評估

氣候變遷相關風險，銀行業及保險業 113年已完成個別氣候

變遷情境分析，證券商、期貨商已完成氣候變遷情境分析；

另資產管理規模 3千億元以上投信於 9月底前在永續報告書

中揭露氣候變遷情境分析相關資訊；另銀行業及保險業將

持續辦理整體氣候變遷情境分析，預計 114年底前提出整體

氣候風險管理分析報告。 

三、 揭露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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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勵金融業揭露減碳目標與策略：本會鼓勵金融業自 114 年

起，依照所訂減碳目標與策略時程規劃，對外公開揭露金融

業範疇一、二、三減碳目標與策略。 

1. 範疇一及範疇二方面，已完成減碳目標與策略時程之規劃

（如附表 1）。 

2. 金融業揭露範疇三盤查時程將比照本會公布之上市櫃範疇

三揭露時程調整辦理，屆時將併同本方案推動成果公布本

會網站。 

(二)簡化永續報告書編製作業，優化金融業對外揭露之財務碳排

放資訊： 

1. 為簡化降低永續報告書編製作業，降低金控公司遵循成本，

本會推動金融機構如屬金控公司之子公司或孫公司者，自

115年起可將相關資訊併同揭露於金控公司之永續報告書。 

2. 為支持企業低碳轉型，本會鼓勵金融業者於永續報告書或相

關對外文件揭露範疇三財務碳排放量及相關統計資料時，可

附註說明所使用之方法學、資料庫、計算邊界等，以及一併

說明(去識別化或以整體描述)協助客戶進行轉型金融之情形

及預估客戶未來之減碳量。 

3. 櫃買中心於 114 年 9 月 18 日舉辦證券業永續發展宣導座談

會，持續推動業者執行永續作為，並說明近期法規修正重點，

介紹證券商接軌 IFRS 永續揭露準則及證券商編製與申報永

續報告書作業辦法，以協助業者掌握最新永續實務。 

(三)鼓勵金融業揭露自然相關財務資訊：為鼓勵金融業參考自然

相關財務揭露(TNFD)建議，於永續報告書中揭露相關資訊：  

1. 本會已推動研訓單位辦理 TNFD相關主題課程、納入永續金

融證照進階課程課綱。 

2. 金融業淨零工作平台「資料與風控工作群」召集人中信金

控委外辦理「自然相關風險資料應用示範專案」，運用

TNFD LEAP 方法學之 L(Locate)及 E(Evaluate)步驟，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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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自然相關實體風險資料操作手冊」。 

四、 培力面向 

(一)持續推動永續金融證照：本會已於 113 年 1 月 25 日發布新

聞稿對外公布永續金融證照於 113年第 1季啟動，並陸續開

辦「基礎能力」及「進階能力」課程。 

1. 自 113 年開辦至 114 年 10 月底，共計 41,902 人取得永續基

礎能力證照（金融業從業人員佔比 76%）、三職能合計共

1,020人取得「進階能力證照」。 

2. 115 年永續金融證照基礎能力測驗考試日程業已發布，進階

證照各模組課程亦陸續開放報名中。 

3. 除現行每年舉辦 6 次「永續發展基礎能力測驗」筆試測驗

外，證基會與金研院規劃自 114年 7月起增加電腦應試方式

供考生選擇，協助永續金融證照普及。 

4. 研訓單位於 114 年 8 月 14 日召開「永續金融證照」課程委

員會，參酌學員對於課程之回饋意見、元大金控主辦之

「金融業提升員工淨零與 ESG 能力需求問卷調查」結果、

永續發展基礎能力測驗115年考綱範圍之修訂以及專家學者

之意見，研議修訂課程課綱內容。 

5. 研訓單位多元主題課程及自114年永續金融證照基礎課程第

二期(114年 5月，共 33人參訓)起均提供數位學習方式，提

供金融從業人員多元學習模式。 

6. 為鼓勵金融從業人員取得永續金融證照並提升證照普及率，

公布「金融業永續金融證照推廣指南」，並已將證照取得情

形納入第 4屆永續金融評鑑指標。 

(二)依金融業業務特性設計不同 ESG 主題課程：本會持續推動

淨零工作平台蒐集金融業者對淨零及 ESG 推動上需強化之

項目。 

1. 研訓單位已參考一般從業人員 ESG 學習地圖設計多元 ESG

主題課程，並已陸續開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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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NFD)納入 114年永續金融證照進階

課程課綱；公司治理系列課程亦於 114年 7月增列 TNFD

相關主題。 

(三)建置與培育永續發展相關領域之種子教師：本會於 114 年

委外辦理「永續金融種子教師-教學內涵與技巧課程」案，

於第四季辦理三場次課程，培育永續金融領域師資。課後

評比合格者將頒發「永續金融種子教師」資格證書，並建

置種子教師資料庫，以支援後續永續金融課程授課需求。 

五、 生態系面向 

(一)精進永續金融網站：本會將持續蒐集外界對使用永續金融

網站之意見或建議，精進永續金融網站之呈現、內容等，

預計於 115年底前完成英文版網站。 

(二)精進永續金融評鑑： 

1. 本會業於113年辦理第二屆(113年度)永續金融評鑑，並於同

年12月31日公布銀行、證券商及保險公司三業排名前25%。 

2. 本會業於113年10月11日公布第三屆(114年度)永續金融評鑑

指標，於114年5月啟動初評作業，並預計於115年第1季公

布結果。 

3. 評鑑作業資訊平台功能已進入第三階段建置，持續強化平

台核心功能，包括資料功能整合、進階評鑑結果分析、客

製化評鑑結果等，並規劃擴充進階檢索與動態資料分析。 

4. 參考國際永續評鑑方法與主管機關最新政策發展，並於114

年8月召開三場專家諮詢會議及一場業界公聽會。經參考各

界意見調整，第四屆永續金融評鑑指標於10月23日發布。 

(三)持續推動永續金融先行者聯盟：為推動金融業發揮影響力，

持續推展永續議題在各面向的深化應用，本會推動中信、

玉山、元大、國泰、第一、兆豐 6家金控公司組成永續金融

先行者聯盟。於 11 月 7 日舉辦第三屆聯盟成果發表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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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布承諾事項辦理情形及淨零工作平台年度成果，同日

亦召開第 4次聯盟會議，討論第四屆聯盟承諾事項及工作平

台各工作群主責項目。 

(四)持續推動金融業淨零推動工作平台： 

1. 本會於 111年 12月 28日協力金融總會成立「金融業淨零推

動工作平台」，由永續金融先行者聯盟成員、聯徵中心及證

基會擔任召集人，並依功能別先設置政策與指引、資金與

統計、資料與風控、培力與證照、國內外推廣、跨部門諮

詢等 6 個工作群，邀集周邊單位及金融同業公會擔任成員，

共同發展相關的工具、指引或資料庫等。 

2. 114年重點工作項目包含：參考日本 Asia GX等倡議，提出

我國可推動之措施及作法、優化金融業範疇一、二排放量

申報資訊揭露流程、研析我國金融業淨零及永續工作之優

弱勢項目、建置我國企業碳排平均數據資料庫、精進金融

業氣候實體風險資訊整合平台、蒐集金融業評估自然相關

財務衝擊資訊所需資料、提升永續金融證照普及率及進階

證照專業度、依金融業業務特性提升人員淨零或 ESG 能力、

對國外宣導推廣我國綠色及轉型金融工作及成效、蒐集金

融業對支持型經濟活動、關鍵戰略產業等投融資時所遇挑

戰及待協助事項。 

3. 刻正規劃 115年主責項目，預計於 115年 1月底前召開工作

平台會議。 

六、 提升國際影響力：為強化永續治理機制，提升國際影響力及

能見度，本會持續宣揚我國綠色金融及上市櫃企業永續發展

推動成果，並與其他國際重要組織合作，共同推動相關專

案： 

(一)周邊單位、金融業參與之國際組織會議： 

1. ACGA年會：ACGA於 113年 11月 5、6日在新加坡舉行

年會，本會及證券周邊單位均派員參加，促進國際公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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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關機構對我國公司治理及永續發展推動成果之瞭解。 

2. OECD亞洲公司治理圓桌會議：本會於 113年 12月 11至

12日赴馬尼拉參與 OECD亞洲公司治理圓桌會議，就公司

治理議題與與會代表交換意見，有助我國研議公司治理相

關政策及深化與 OECD合作關係。 

3. 臺灣週：證交所、櫃買中心、期交所及集保配合本會之規

劃，於 114年 10月 15至 23日舉辦臺灣週活動，以推動我

國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AAMC）為主軸，讓外界知悉

我國多元化金融投資發展情形及推動 ESG成效。 

(二)宣揚我國綠色金融及上市櫃企業永續發展推動成果： 

1. 聯徵中心於 113年 9月 19至 9月 21日參加在越南河內舉

辦之越南信用資訊中心(CIC)25周年慶暨亞洲信用報告機

構溝通平台（ACRN）大會，並以「JCIC's ESG Database & 

Suptech」為主題分享聯徵中心配合本會永續金融政策所推

動的各項協助與成果，讓外界知悉我國推動 ESG的成效，

獲得與會者熱烈討論與肯定。 

2. 聯徵中心邀請金融業淨零推動工作平台「資料與風控工作

群」共同招集人（中信金控）於 114年 2月 20日在泰國曼

谷舉辦之第五屆「亞洲信用報告機構溝通平台（ACRN）

大會」分享我國綠色金融資料面向之處理，進一步提升國

際能見度以及我國在永續議題的影響力。 

3. 聯徵中心於 114年 5月 2日參與由澳洲蒙納許大學舉辦，

並由澳洲外貿部經費支持的澳台氣候揭露與永續報告研討

會，分享配合本會綠色金融政策建置 ESG與氣候風險資訊

整合平台經驗，並強調中小企業淨零轉型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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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金融業訂定減碳目標及策略(範疇一及範疇二)時程規劃 

年 銀行業 證券期貨業 保險業 

2025 資本額100億元以上 投信事業資產管理規模6000億元以上 資本額100億元以上 

2026 資本額50至100億元 
1.證券商、期貨商資本額50億元以上 

2.投信事業資產管理規模3000至6000億元 
資本額50至100億元 

2027 資本額 50億元以下 
1.證券商、期貨商資本額20至50億元 

2.投信事業資產管理規模1000至3000億元 
資本額50億元以下 

2028  
1.證券商、期貨商資本額10至20億元 

2.投信事業資產管理規模未達1000億元 
 

 

 

 

 

 

 

 

 


